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汕交规 2021003

汕市交〔2021〕124号

汕头市交通运输局关于印发《汕头市交通
运输局道路客运招呼站设置

和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区县交通运输局，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局，市交通运输服务中

心：

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便捷出行需求，保障道路旅客运

输安全，根据《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》（中华人民共和

国交通运输部令 2020年第 17号）和《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实施＜

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＞办法》的通知》（粤交〔2021〕
3号）等规定，结合汕头实际，我局制定了《汕头市交通运输局

道路客运招呼站设置和管理办法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汕头市交通运输局

2021年 7月 2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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汕头市交通运输局道路客运招呼站
设置和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便捷出行需求，保障

道路旅客运输安全，根据《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》（中

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2020年第17号）和《广东省交通运输

厅实施＜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＞办法》的通知》（粤交

〔2021〕3号）等规定，结合汕头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道路客运招呼站（下称“招呼站”）是指具有明显的

候车标志，能够为途经营运客车提供配客功能的旅客上落服务点。

招呼站不属于等级汽车客运站。

第三条 在汕头市从事招呼站运营的，应当遵守本办法。

第四条 市交通运输局负责指导实施本办法，并负责金平、龙

湖区招呼站的监督管理，日常管理工作由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承

担。濠江、澄海、潮阳、潮南区和南澳县交通运输局负责在本行

政区域内招呼站的监督管理。

第五条 招呼站的设置应当遵循客流集中、交通便利、合理布

局、站点共享的原则。拟申请设置的招呼站，与现有的等级客运

站之间的直线距离不小于2.5公里；拟申请设置的招呼站之间的直

线距离小于1.5公里的，不再接受申请设置招呼站。专门服务机场

专线、高铁专线的招呼站除外。

招呼站的选址应选择有条件的公交车站、酒店、楼盘社区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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购物中心（广场）、工业园区、旅游景区或其它停靠场所，应当方

便营运客车出入，不影响交通通行，涉及到对人行道及公共场所

的占用，应先征求相关管理部门的意见。

对于选择公交车站的，应当按照《汕头经济特区城市公共汽

车交通条例》规定，不得影响公交车正常停靠及通行。

第六条 道路客运经营者或者客运站经营者根据旅客出行需

求和客运组织需要设立招呼站，应当方便群众便捷出行，并根据

招呼站周边道路交通情况做好进入招呼站车辆的总量控制工作，

自觉接受交通运输等相关部门对其生产经营活动的监督管理。

第七条 设置招呼站的经营者，参照《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

管理规定》等相关规定，应向属地区县交通运输局、市交通运输

服务中心提供以下材料：

（一）招呼站营运客车进出流线图、停车位置示意图以及站

名和客运线路信息牌设置情况材料等。

（二）招呼站安全管理制度、工作人员配置、安检设备配备

等情况说明。

第八条 招呼站的经营者应按照下列规定，做好规范运营管

理：

（一）设置招呼站的经营者应当在“广东省综合运输管理服务

信息平台”完成招呼站的网上备案。

（二）做好招呼站标识标牌日常管理和维护工作。

（三）做好车辆进站登记工作。应当提前3个工作日在“广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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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综合运输管理服务信息平台”做好进站车辆的备案；进站配客的

客运车辆发生变更的，应当及时报备变更车辆信息。

（四）做好车辆进出招呼站管理工作。进站配客的客运车辆

不得超出停车位标线范围外停车候客。进站客运车辆在招呼站停

留时间原则上不得超过5分钟。

（五）做好信息公示，公布进站班次和配客时间。

（六）做好乘客现场乘车引导工作。

（七）不得现场售票，不得为未购票乘客提供乘车服务。

（八）不得接纳无证车辆进站配客。

第九条 招呼站经营者应当按照下列规定，做好安全管理工

作：

（一）核查进站配客客运班车当日安全例检情况。

（二）客运车辆进站配客时，对在招呼站上车的乘客及行李

按规定进行安全检查，严防违禁品上车。

（三）严格按照有关要求落实乘客实名制管理，对招呼站上

车的乘客做好实名查验。

第十条 招呼站的经营者要加强进站车辆的管理，合理安排进

站车辆配客，在节假日客流集中的时间以及国家疫情防控等特殊

时段，要适当加派工作人员做好现场管理，确保有序运营。

第十一条 招呼站终止经营的，招呼站的经营者按照如下要

求办理：

（一）提前30日书面向所在的辖区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提出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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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，辖区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按照《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

定》等相关规定办理；

（二）自终止经营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，自行拆除标识、标牌

等设备、设施，取消进站车辆备案，并及时向社会公告。

第十二条 各区县交通运输局、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应当对招

呼站加强日常检查，发现招呼站经营者违反本意见的，应当责令

改正。招呼站存在不落实实名查验和安检制度、未按规定报送进

站车辆信息、接纳未登记进招呼站的客运车辆、存在安全隐患、

发生影响恶劣的服务质量事件等情况的，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理。

第十三条 各级交通运输综合执法部门应当加强道路运输市

场巡查，依法查处客运班车不按照批准的配客站点停靠等违法、

违章行为。

第十四条 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应当通过本单位公众网等媒介

做好招呼站信息的公开工作，引导公众规范乘车。

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 2021年 8月 1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4

年 7月 31日止。有效期届满，经评估认为需要继续施行的，根据

评估情况重新修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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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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